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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中标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

司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夏科技”）于 2018年 9

月 11 日收到《延津县基础教育提升暨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

建设项目中标通知书》，天夏科技（牵头人）、浙江中财荃兴投资有限

公司、北京城云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体在项目编号为：延交财磋商采购

[2018]02 号的邀标中被确定为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24,046.46万元，该项目已入选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的

PPP 项目管理库。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编号：2018-075）。近日，以天夏科技为牵头人的联合体与延津县

教育体育局正式签订了《延津县基础教育提升暨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县创建建设项目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当事人介绍 

1、甲方：延津县教育体育局 



2、乙方：天夏科技（牵头人）、浙江中财荃兴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城云投资有限公司 

 2.1  公司名称：浙江中财荃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财荃兴”） 

成立时间：2017年 11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洪剑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社会统一代码证：91330800MA29U0JDXJ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花园东大道 258 号 10幢 202-2 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2.2  公司名称：北京城云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07 月 01 日 

法定代表人：韩双考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社会统一代码证：911100003484510720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 29、31 号 2号楼 1 层 117 室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租赁。 

二、合同主要内容 

1、项目概况 



项目的总投资约24,046.46万元，项目围绕《新乡市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三年攻坚计划（2016—2018年）》和“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创建”两大板块开展，包括学校土建和教育信息化装备类采购两大

部分。计划完成东屯镇东屯小学、马庄乡冯班枣小学、塔铺乡中心小

学等12所现有小学的“全面改薄”工作，及延津县直第二幼儿园和延

津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建设工作。在全县中小学进行教育信息化建设。 

2、合作期限 

项目合作期限包括项目建设期和运营维护期，其中建设期2年，

运营维护期13年。 

3、运作模式 

项目采用BOT（建设—运营—移交）运作方式，即由乙方在合作

期限内负责本项目的融资、投资、建设和运营工作，并获得项目的经

营收入以及甲方支付的可用性服务费和运维绩效服务费。合作期限满

后，乙方将项目设施完好无偿移交给甲方或政府指定的其他机构。 

4、回报机制 

本项目的投资回报机制为可行性缺口补助。包括基于绩效考核的

可用性服务费和运维绩效服务费以及项目经营收入。 

5、其他事项 

（1）双方承诺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依法协作； 

（2）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正式签署



并加盖公章之日起开始生效。 

三、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该合同的签署体现了公司在智慧城市设计、建设、运营全产

业链条的雄厚的综合实力，项目的顺利实施能够提升公司的品牌和形

象。 

2、该项目是公司首次与战略合作伙伴中财荃兴成立联合体参与

中标签署的，中财荃兴的参与将对公司后期项目执行提供有力支持。 

3、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几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

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延津县基础教育提升暨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建设项

目合同》。 

 

特此公告。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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